
附件2
选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值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生产经营能力及仓储条件（70%）
	生产经营能力
	15分
	粮食加工能力日处理稻谷50吨、小麦粉100吨及以上；食用植物油日加工能力100吨及以上、经营量每月200吨以上；大型粮油超市、批发企业经营量每月200吨以上。
	通过资格审查的本项得满分

	
	
	仓储条件
	15分
	成品粮油储备仓库必须符合防潮、防漏、低温的要求，单一库点仓容在200吨以上；应具备必要的防火防盗、防洪设施，具有粮情调温、机械通风和降温控温等所必须的设施设备。仓库周边无有害气体、粉尘或放射性物质等污染源。
	通过资格审查的本项得满分

	
	
	诚信能力
	15分
	组织机构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完善，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良好，诚实守信，无不良记录。
	通过资格审查的本项得满分

	
	
	检测能力
	15分
	有相应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能满足对所承储的成品粮油质量管控和食品安全管控；有2名以上取得质量检验培训资质的检化验人员，或聘请第三方质检机构。
	通过资格审查的本项得满分

	
	
	其他能力
	10分
	具体粮食储备经验、能够实时完成调配要求得6分；具有地方（省/市/区县均可）成品粮油承储经验或同类政府应急物资代储经验的得4分。
	

	2
	服务

部分

（20%）
	人员配置
	10分
	承储企业拥有具备粮食储备相关专业背景和管理经验，并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和从业经验证明。

不存在瑕疵的得10分；

存在1处瑕疵的得1分；

存在2处瑕疵的得2分；

存在3处瑕疵的得4分；

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技术路线和方法措施、内容，得0分。
	本项内容中所称的“瑕疵”指：

①理解内容缺项

②内容表述不完整或缺少关键分析点

③提供评审资料表述前后矛盾、无连贯性

④内容存在逻辑漏洞、常识错误

⑤评审资中提出的措施举措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

⑥评审小组认为不符合本项目要求的其他内容
⑦国家粮食局粮棉糖网通信用评级为准，可参考市级信用评价等级。

	
	
	质量保障
	10分
	每年对储备粮食进行定期检查或者配合储备方开展储备粮油定期抽检检查检测合格得10分。

不存在瑕疵的得10分；

存在1处瑕疵的得1分；

存在2处瑕疵的得2分；

存在3处瑕疵的得4分；

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技术路线和方法措施、内容，得0分。
	

	3
	商务

部分

（10%）
	10分
	企业信誉良好，近三年内无行政处罚、无不良行为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不存在瑕疵的得10分；

存在1处瑕疵的得2分；

存在2处瑕疵的得4分；

存在3处及以上瑕疵或未提供进度、质量保障措施，得0分。
	


说明：本项目异常低价警戒线为项目限价的10%。响应文件报价低于招标文件确定的异常低价警戒线的，评审小组应当要求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响应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